
生标准的要求。

(4)设立职业卫生防治机构 , 配备专职职业卫生医师 。

(5)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 , 组织上岗前 、 在岗期

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, 及时调离职业禁忌人员 , 建立 、

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;对噪声作业人员

进行基础听力测定和定期跟踪听力测定 , 每年检测作业场所

的噪声和工人暴露噪声水平。

(6)提高对病原微生物的防护意识 , 对可能沾染病原体

的工作场所设专用洗衣房。

(7)干化淤泥外运工位 , 应湿式作业并随时清洗污染的

地面 , 防止粉尘的二次污染。

总之 , 污水处理项目如能依据国家有关标准 、 规范进行

控制设计 , 积极采纳上述防护对策 , 完善职业病防护措施的

设计 , 并加强管理 , 可使生产环境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

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 , 防止职业危害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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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道掘进民工矽肺患病情况调查

陈建超 , 肖方威 , 林述连

(三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, 福建 三明　365000)

　　为了解 70 年代隧道掘进民工矽肺患病情况 , 1999 ～ 2004

年我们对 767名参加隧道掘进的民工进行了调查 , 现将结果报

告如下。

1　对象与方法

以1969 ～ 1972年参加三明市区某隧道工程的767 名民工为

调查对象。按照卫生部 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》 的规定进

行职业性体检 , 拍后前位胸大片 , 应用 chest-GRAPHI-101 肺功

能仪测定肺通气功能 , 依据尘肺病诊断标准 (GBZ70—2002)

进行诊断。

2　结果

本次受检 767名隧道掘进民工 , 平均接触粉尘 2.7 年。据

当时参加掘进作业的民工反映 , 当年的掘进作业均为干式作

业 , 民工除戴纱布口罩外 , 无其他个人防护 , 作业场所粉尘

飞扬 , 又缺乏通风设备 , 作业环境十分恶劣。调查结果发现

尘肺病 315例 , 尘肺病检出率 41.07%(其中 Ⅰ期矽肺 223 例 ,

Ⅱ期矽肺 64例 , Ⅲ期矽肺 28 例)。

不同期别矽肺患者的肺功能损伤 , 除轻度肺功能损伤未

见统计学意义外 , 其他各级之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。见表 1。

表 1　肺通气功能测定结果

尘肺期别 例数 肺功能正常 轻度损伤 中度损伤 重度损伤

Ⅰ 223 127(56.95%) 75(33.63%) 21(9.41%)

Ⅱ 64 26(40.63%) 20(31.25%) 15(23.43%) 3(4.69%)

Ⅲ 28 5(17.86%) 10(35.71%) 6(21.43%)7(25.00%)

合计 315 158(50.16%)105(33.33%) 42(13.33%)10(3.17%)

χ2值 18.05 0 9.92 8.28

收稿日期:2005-03-25;修回日期:2005-06-08

　　Ⅰ期尘肺并发活动性肺结核 16例 (7.17%), Ⅱ期尘肺合

并活动性肺结核 5 例 (7.81%), Ⅲ期尘肺合并肺结核 2 例

(7.14%), 不同期别矽肺之间并发活动性肺结核差异无显著

性。

3　讨论

本次对 767 名隧道掘进民工进行尘肺调查 , 结果矽肺检出

率高达 41.07%,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隧道内进行干式作业 , 粉

尘浓度高 , 作业场所缺乏通风设备 , 参加隧道掘进的民工无

有效的防尘措施所致。 本次调查还显示 , 不同期别矽肺患者

之间的肺功能损伤 , 除轻度肺功能损伤未见统计学意义外 ,

其他各组之间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别 , 表明随病情发展 , 肺功

能损伤明显。

民工矽肺的并发症主要是活动性肺结核 , 本次调查并发

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为 7.30%, 各期肺结核之间并发率未见

明显差别。活动性肺结核会导致尘肺病病情加重 , 因此对矽

肺并发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应立即调离粉尘作业 , 并根据病情

进行综合治疗 , 在治疗肺结核的同时 , 要积极治疗其他的并

发症 , 延缓病情进展 ,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。

同时 , 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隧道掘进民工的职

业性检查和尘肺病诊断问题 , 同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对这些患有尘肺病的民

工进行致残程度鉴定 , 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, 给予酌

情处理。各企 、 事业单位在今后招收民工参加隧道作业时 ,

要严格按照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规定 , 坚持预防为主 , 防治

结合的方针 , 防止民工尘肺病的大量发生。 行政执法部门应

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, 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劳动者定期进行

健康体检 , 以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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